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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有一位在台北市居住的楊姓婦人，一大早騎著機車出門，要為

家人買早點，當時路上細雨濛濛，視線模糊不清，她因為家中有人急著要用餐上

班、上學，所以沒有減速慢行，當她把機車轉彎到一條幹線上行駛的時候，前面

一輛行駛中的小自客車突然來個緊急煞車，跟在後面的楊姓婦人煞車不及，連車

帶人向前車車尾撞去，這一撞可不得了，不但機車車頭全毀，楊姓婦人也被撞飛

十多公尺，重重摔在地上，安全帽也摔在一旁，當時人雖然還有一口氣，被救護

車送到醫院以後，即被醫生宣告死亡。一個家庭失去最主要的支柱，打亂了一家

人正常的生活，家中成員悲慟可想而知。辦完喪事以後，楊姓婦人發生車毀人亡

車禍的肇事責任，行車事故鑑定委員會初步鑑定結論正好出爐，認定是駕駛機車

的楊姓婦人在行車的時候沒有與前車保持適當的距離是唯一原因，行駛在楊姓婦

人前面的汽車駕駛人洪姓男子，無法注意到車後行駛的車輛狀況，後車有沒有與

前車保持適當距離，是前車駕駛注意所不及，所以不負肇事責任。雖然警方調查，

洪姓男子還沒有領到駕駛執照，可以亮出來的只是一張學習駕駛證。楊姓婦人的

肇事，與前車駕駛人有沒有駕駛執照沒有絕對關係，因此認定洪姓駕駛不必負肇

事責任。後來承辦這案件的檢察官便依這件鑑定報告的結論，認為洪姓男子犯罪

嫌疑不足，作出不起訴處分。 

楊姓婦人的家人，對檢察官不起訴的決定十分不滿。在他們的主觀想法裡，

這位沒有領得駕駛執照的洪姓被告，如果具備汽車駕駛執照的基本技能，絕對不

會漠視緊隨在後進行中車輛的安全，在自己駕駛的車輛進行中緊急煞車。使後車

的駕駛人因而喪失寶貴的生命，怎能說一點責任都沒有？因此，楊姓婦人的女兒

懷著悲憤心情上網嗆聲說：他們一家人都不願意接受檢察官不起訴的決定，對法

律又都一竅不通，不知道怎樣才能改變檢察官的決定，盼望網上的法律達人能夠

指點迷津，幫助他們爭取到法律所規定的訴訟上權利！ 

***         ***          ***          ***        ***  

刑事案件除由自訴人自任原告，逕行向法院提起自訴以外，都要由檢察官

代表國家實施偵查犯罪。案件經過偵查程序，所掌握的證據都不足以認定被告有

犯罪的事實，也就是犯罪嫌疑不足，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的規

定，就要對被告作出不起訴的處分。不過檢察官有時難免思慮不周，使被告倖逃

法網，如放任應負刑事責任的被告逍遙法外，也與公平正義有違。因此，刑事訴

訟法規定案件的告訴人在不起訴處分以後，可以依據再議的救濟程序，讓上級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對具體的案件適時介入，檢視原檢察官的不起訴程序是不是妥

適，上級檢察長審核結果，認為告訴人的再議無理由，即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五十八條第一項上段的規定將再議駁回。原檢察官的偵查尚未完備，可以命令原

檢察官續行偵查，偵查已經完備，也可以命令原檢察官提起公訴。 



從上面所提到的再議功能來看，再議是讓本已由檢察官向外界宣告偵查程

序終結的案件恢復重新偵查的機制。是不讓犯罪遁形的好制度。誰才有權利啟動

這項機制，讓已終結的案件重新進入偵查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六條第

一項的規定，再議的權利屬於告訴人，因為這條文規定告訴人接受不起訴處分書

後，「得於七日內以書狀敘述不服之理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

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至於什麼人才具備「告訴人」資格，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三十二條很明白的規定，必須是犯罪的直接被害人，才「得為告訴」。具有

告訴資格的人在法定的告訴期間內提出告訴，這便是合法的告訴人。只有合法的

告訴人，才能行使告訴權。另外刑事訴訟法還有一種依職權再議的規定，那是針

對沒有告訴人的被告，所犯的又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三年以上有期徒

刑的重罪，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為犯罪嫌疑不足，予以不起訴處分以後，依第

二百五十六條第三項的規定，要按再議的程序依職權送再議。避免應該有罪的被

告卻因為原檢察官一時疏忽或因為不當的法律見解不予追訴，讓他逍遙法外的情

事發生。 

告訴人對不起訴處分聲請再議，如果被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認為再議無

理由予以處分駁回，以往這種駁回處分在法律上沒有救濟方法，九十一年二月八

日修正的刑事訴訟法增訂了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一交付審判的條文，讓不起訴處分

是否妥當由職司審判的法院介入審查，法院審核交付審判聲請的結果，認為上級

檢察長的駁回處分並無不當，要用裁定駁回告訴人的聲請；如認為聲請有理由，

應為交付審判的裁定，然後依法進行審判。 

告訴人不服駁回再議處分書，想要聲請交付審判，要在收到處分書後十日

內委任律師向有管轄權的第一審法院提出理由狀來聲請。不是隨便寫張書狀就可

以的。 

［本文登載日期為 96 年 3 月 15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

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